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壹傳媒
創辦人黎智英經美籍助手之手，秘密
向反對派議員、政黨輸送逾4,000萬港
元「黑金捐款」，直接促成違法「佔
中」及之後一系列大規模違法活動。
媒體揭露後，收授雙方均供認不諱。
但早前終審法院宣佈參考律政司意見
後，認為相關指引沒有追溯力而令
「佔中」違法者甩罪。民間團體「反
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晨到立法會
示威，指責特區政府有關當局意見可
能導致今後「黑金」合法化，也可能
導致今後香港再無寧日。立法會代表
接收了請願信。

鐵證如山不檢控 港無寧日
昨晨10餘名關注組成員到立法會示
威。他們拉起橫額：「黑金被放生、
司長要交代、黑金屢掀風雲、香港無

日安寧。」他們表示，自2014年媒體
揭露黎智英黑金事件後，涉事議員、
教授、學生搞事頭目等傾巢而出反中
亂港。立法會拉布、流會不斷，黑金
推動的反政改、反國民教育、「佔
中」、反對派爭奪立法會議席的「雷
動計劃」、一系列「港獨」活動等此
起彼伏，令香港發展停滯，政治、經
濟、民生均受打擊。
如禍港深遠的 79 天 違 法「佔

中」，支援違法者的物資堆積如
山，源源不絕送至金鐘、旺角等
「佔領區」。違法「佔中」幕後黑
手得以用天文數字銀彈推動「雷動
計劃」，爭奪立法會議席，令立法
會運作進一步癱瘓。這些公然進行
的反中亂港行動，樁樁鐵證如山，
無不對香港造成惡劣影響，最終卻
由廣大市民承受惡果。

關注組又質疑，香港回歸祖國已20
年，怎能忽視國家憲法和特區基本法
有關維護國家主權的規定，任由巨額

黑金持續資助顛覆政府的違法行動？
此案例一開，豈不是今後任由外國獻
金隨意干預香港政治？

各界促追究「佔禍」幕後黑手
法律界：放生「雙學三丑」釀法治缺口 政界：應讓公眾看到公義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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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律政司沒
有檢控黎智英的
「黑金」事件，

終審法院近日裁定黃之鋒等人不需要入
獄，但香港社會主流民意繼續發出強烈
的呼籲：不能輕易放過這些違法「佔
中」黑手。否則，「慶父不死，魯難未
已」，香港社會將難以有安定的社會環
境，也難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
生。

回想起 3 年多前，「佔中三丑」和
「雙學三丑」狼狽為奸，互相呼應，策
動了回歸以來最嚴重的違法「佔中」事
件，他們破壞法治，干擾秩序，悍然煽
動衝擊政府總部廣場，堵塞交通，襲擊
警察，甚至策動了旺角暴亂，嚴重破壞
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黎智英作為反對派最大的「黑金」來
源，不僅在幕後為長毛等激進反對派輸
血打氣，更赤膊上陣，幾乎每天都在違
法「佔中」現場坐鎮指揮、搖旗吶喊，
為違法活動火上加油。這一幕幕令人觸
目驚心的場景，廣大市民依然歷歷在

目。對於戴耀廷等「佔中三丑」依然逍遙法外，
黎智英的黑金輸送沒有被起訴，「雙學三丑」也
只是被判較輕的緩刑和社會服務令，許多市民都
表示了強烈的不滿，紛紛要求對其依法予以懲
處。

當然，香港主流社會崇尚法治，也尊重法庭的
判決，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佔中三丑」和「雙
學三丑」的所作所為，可以輕易地逃脫歷史的審
判。正如終審庭在「雙學三丑」上訴案所強調，
將來牽涉暴力的大規模非法集結罪犯，會根據上
訴庭的新指引判刑。

那些企圖打着所謂「社會正義」和「崇高理
想」為旗號，破壞法治及衝擊社會秩序的極少數
激進分子，如果不改弦更張，回到法治的軌道上
來，那麼，他們不僅將被依法嚴懲；而且更將受
到香港主流民意更為強烈的譴責，被牢牢地釘在
歷史的羞恥柱上而遺臭萬年！ ■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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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3年年77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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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民主黨 500500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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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民主黨 500500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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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李柱銘 3030萬元萬元

2014 年 7 月
21 日，有署名
為「壹傳媒股

民」的人士向傳媒踢爆，黎智英在兩年
間向反對派的議員和政客「豪捐」
4,000多萬港元的資料，當中更有巨額
資金直接交到反對派個人手上。是次律
政司所提及的李卓人、梁家傑、涂謹
申、毛孟靜、陳淑莊，更各自收取了黎
智英30萬元至150萬元的「肥水」。
此外，民主黨及公民黨在該段時期亦分
別獲黎智英「豪捐」1,000萬元及600
萬元。

當 時 有 關 消 息 透 過 博 客 網 站
（blogspot）發佈，內文列出不同政黨
或個人獲得黎智英的捐款總結，列表中
最少一筆捐款亦有20萬元，最多的個
人單筆捐款則達300萬元。

經得力助手處理
該名「壹傳媒股民」還在網站鏈接一

個新西蘭的文件上載網站，一個約
120MB大小的壓縮檔案包含了近900份
文件，當中部分是銀行過數單據、過戶
文件、匯款單，以及黎智英與相關人士
的電郵往來記錄。

這些文件顯示黎智英的多次「捐
款」，都先將款項存入Mark Herman
Simon戶口，由他購買本票，再存入收
款人戶口。Mark Simon是黎智英得力
助手，據稱多年來一直為黎智英處理財
務。
除了李卓人、梁家傑、涂謹申、毛

孟靜、陳淑莊，該段時間收取黎智英
「肥水」的還有多名被形容為禍港的
人︰日前被羅馬教廷不點名批評的天主
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合計取得
600萬元、經常「告洋狀」的陳方安生
350萬元、社民連長毛（梁國雄）100
萬元、「佔中三丑」之一的朱耀明40
萬元、民主黨元老李柱銘30萬元、舉
辦近日反對派「初選」的「民主動力」

創會召集人鄭宇碩30萬元、被借殼為
「佔中」籌款賬號的「香港民主發展網
絡」50萬元。此外，在2012年4月，
黎智英給反對派四個政黨共950萬元，
顯示反對派與黎智英的利益關係密切。
除了該次被踢爆的捐款問題，早於

2011年10月，也有傳媒披露過黎智英
在2006年至2010年期間，向反對派
政黨及個人「捐款」數千萬元。其中，
公民黨收到超過200萬元款項，佔該黨
非會員捐款大約四成；民主黨收黎的錢
更是高於300萬元，佔該黨非會員捐款
高達九成，表示黎智英是兩黨的主要黨
外「金主」。分別佔這兩黨主要收入的
兩成至三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關注組抗議放生黎智英關注組抗議放生黎智英

肥黎「開庫」 反對派齊「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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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陳淑莊 5050萬元萬元

20122012年年44月月

毛孟靜毛孟靜 5050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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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梁家傑 3030萬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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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碩鄭宇碩 3030萬元萬元
20122012年年44月月

涂謹申涂謹申 5050萬元萬元

20122012年年44月月

四個政黨四個政黨 950950萬元萬元

20132013年年99月月

香港民主香港民主
發展網絡發展網絡 5050萬元萬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坦
言，「雙學三丑」衝擊政總東翼前地案的判決，令人非常

憂慮，也為香港法治帶來打擊。陳曼琪表示，特區終審法院指出
大型非法集會且牽涉暴力的，應予以嚴懲，而所謂「公民抗命」
不能成為求情理由，這些都不是新的原則，但同時「雙學三丑」
卻能最終獲得輕判，為香港法治帶來大缺口。

陳曼琪：涉暴力應「執正嚟做」
對於今次特區終院認為上訴庭的判刑指引不適用於「雙學三
丑」，陳曼琪指出，香港很多案件都未必有判刑指引可以跟從，
如一些詐騙案就是按個別案情的嚴重性去作出判決。因此，如果
特區終院因為「無指引」而輕判，這是偏離了一般根據案件嚴重
性去判案的原則。
陳曼琪續說，有關判決會對類似案件，如違法「佔中」等案件
產生深遠影響，令人覺得「無指引」就可輕判，但違法「佔領」
一事大家看到嚴重性，如果輕判似乎未能達到公義，也會令人覺
得如果要違法，就要做一些超越現有框架的事，這絕不是「公
義」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下所樂見的事情。
她認為法庭再處理有關大型非法集會且牽涉暴力的案件，應
「執正嚟做」，不能以涉案者認為自己「史無前例」為理由，而
令法庭去作出輕判。

何啟明：幕後黑手不應輕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既然特區終院亦認同牽涉暴力
的大型非法集會須予以懲治，希望日後法庭判決「佔領」行動幕
後黑手的案件，亦可符合有關原則。
他又說，「雙學三丑」涉及衝擊和煽動他人衝擊，但「佔中三
丑」等人卻是策劃整個違法行動的幕後黑手，對社會更大影響，
故更加不能輕判，特區政府應盡快處理案件，讓社會有清晰的指
引。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表示，現時違法「佔
領」的幕後黑手遲遲未繩之以法，令大家感到奇怪，坦言「Not
only must Justice be done, 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公義
不僅要獲得伸張，還須彰顯於人前）。」因此，他希望有關案件
能盡快處理，最終給予公眾一個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隨着違法「佔領」

的「前哨」行動、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的判決已

出，特區終審法院亦確認牽涉暴力的所謂「公民抗

命」行為應該被重判。多名法律界和政界人士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認為，「佔領」行動的禍首亦

不應該被輕輕放過。他們認為，「佔領」幕後黑手

的案件應盡快妥善處理，讓公眾更明白當中的法律

規範，看到公義得到彰顯。有法律界人士更指出，

假如因為之前沒有判刑指引，就可成為輕判的理

由，只會令更多人犯法時就做一些超越現有框架的

事，作出更嚴重的罪行。

■立法會代表（左）接收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

黎智英黎智英


